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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621 证券简称：阳光诺和 公告编号：2025-017

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额

度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阳光诺和”）

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拟向银行申请总额度不超过 137,000万元的综合授信

额度，阳光诺和拟为子公司提供不超过 17,000万元担保额度。

 被担保方：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诺和德美医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诺和德美”）、北京阳光德美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德美”）、

成都诺和晟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和晟泰”）、成都诺和晟欣生物

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和晟欣”）。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形。

 使用期限：自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

本次授信额度的需求主要源于公司业务的发展及其对现金流的需求。随着公

司业务规模扩大及研发投入的不断增加，公司急需更多的资金支持来应对日常运

营、项目投入以及潜在的市场机遇。业务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是创新和市场拓展。

在这个过程中，公司需要投入大量资金用于产品研发、市场推广以及团队扩张。

授信额度作为一种灵活的资金来源，能够为公司提供即时的资金支持，助力其迅

速响应市场变化，把握发展机遇。通过合理利用授信额度，公司可以迅速响应市

场变化，优化资金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并提升财务稳健性。这将为公司的

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本次综合授信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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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及子公司拟申请银行授信情况

公司及子公司拟向银行申请合计不超过 137,000.00万元（含本数）的授信额

度，授信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在授信期限内，授

信额度可循环使用。

公司及子公司 2025年向银行拟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如下：

序号 借款方 拟申请授信额度（万元）

1 阳光诺和 120,000

2 阳光德美 4,000

3 诺和德美 9,000

4 诺和晟泰 3,500

5 诺和晟欣 500

合计 137,000

具体授信品种及授信额度分配，使用金额、利息、使用期限以及具体的担保

范围、担保期间等内容以公司最终与银行签署的正式合同为准。上述授信额度是

公司基于目前业务情况的预计，授信额度可以在子公司之间进行内部调剂。

董事会授权总经理视公司运营资金的实际需求全权办理上述申请综合授信

额度及关联担保、授信额度及关联担保额度在子公司之间进行内部调剂事项的相

关手续，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二）公司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具体情况

为支持子公司的经营和发展业务需求，公司拟为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额度提

供总额不超过 17,000.00万元（含本数）的保证担保。具体明细请见下表：

序号 借款方 关联关系 最高担保金额（万元）

1 阳光德美 全资子公司 4,000

2 诺和德美 全资子公司 9,000

3 诺和晟泰 全资子公司 3,500

4 诺和晟欣 全资子公司 500

合计 17,000

上述担保的具体内容及期限以届时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上述担保额度是公

司基于目前业务情况的预计，担保额度可以在子公司之间进行内部调剂。如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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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额度预计的授权期间内发生新增各级全资子公司的担保需求，对该等公司提供

的担保额度也可以在上述范围内调剂使用预计额度。

二、公司对外担保的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一）阳光德美

1、名称：北京阳光德美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科学城海鹰路 8号 2号楼 311室

4、法定代表人：郝光涛

5、注册资本：2,000.00万元

6、成立日期：2016年 11月 2日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农业科学

研究和试验发展；生物农药技术研发；宠物服务（不含动物诊疗）。（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检验检测服务；

药物临床试验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

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8、与公司关系：全资子公司

9、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10、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 12月 31日 2023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18,868.84 15,185.02

负债总额 10,951.62 9,619.82

净资产 7,917.22 5,565.20

营业收入 6,896.10 6,340.15

净利润 2,352.03 1,850.74

（二）诺和德美

1、名称：北京诺和德美医药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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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地址：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双营西路 79号院 7号楼二层

4、法定代表人：邵妍

5、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6、成立日期：2016年 3月 7日

7、经营范围：医药技术开发、咨询、服务、转让、推广；医学研究与试验

发展。（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

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8、与公司关系：全资子公司

9、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10、主要财务数据（合并）：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 12月 31日 2023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41,481.46 31,007.04

负债总额 26,234.46 19,910.86

净资产 15,247.06 11,096.18

营业收入 31,884.17 20,181.91

净利润 4,199.36 1,946.91

（三）诺和晟泰

1、名称：成都诺和晟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地址：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双流区凤凰路 618号 6栋附 301号、

401号、402号）

4、法定代表人：李元波

5、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6、成立日期：2018年 5月 4日

7、经营范围：生物技术、医药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药学研究

与试验发展；医学研究与试验发展；化学技术开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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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与公司关系：全资子公司。

9、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10、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 12月 31日 2023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22,198.96 17,575.94

负债总额 14,626.75 10,344.23

净资产 7,572.21 7,231.71

营业收入 8,418.46 9,817.20

净利润 340.50 2,365.60

（四）诺和晟欣

1、名称：成都诺和晟欣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注册地址：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双流区凤凰路 618号 6栋附 302号）

4、法定代表人：李元波

5、注册资本：5,000.00万元

6、成立日期：2021年 9月 2日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

类信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许可项目：检验检测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8、与公司关系：全资子公司。

9、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10、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 12月 31日 2023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2,898.39 2,0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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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总额 2,760.17 1,964.37

净资产 138.22 46.70

营业收入 1,331.51 817.44

净利润 91.52 50.50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目前尚未签订相关授信及担保协议（过往协议仍在有效期的除外），上

述计划授信及担保总额仅为公司拟申请的授信额度和拟提供的担保额度，具体授

信及担保金额尚需银行或相关金融机构审核同意，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

四、担保的原因及必要性

公司及子公司本次授信及提供担保系满足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经营的需要；公

司及子公司的授信将用于日常经营及相关主营业务拓展。公司提供担保的对象均

为公司子公司，资产信用状况良好，同时公司对上述子公司有充分的控制权，担

保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产生不利影响。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5年 4月 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及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

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子公司向银行授信提供担保事项。

董事会认为：本次公司及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提供担保事项是在综合

考虑公司及子公司业务发展需要而作出的，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整体发展战

略。被担保人均为公司的子公司，资产信用状况良好，担保风险可控，担保事宜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5年 4月 8日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及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

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子公司向银行授信提供担保事项。

监事会认为：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有利于满足子公司日常经营的需要，符

合公司经营实际和整体发展战略，担保风险在公司的可控范围内，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担保事项的审议及决策程序符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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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

七、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10,950万元，全部为公司

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占公司最近一年（202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及总资

产的比例为 9.93%、5.51%，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担保的情

形。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阳光诺和及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额度预计事项经

过了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该事项是基于对公

司的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投资者利益的情形。因此，保荐机

构对上述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 4月 9日


